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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秘書 (2)5  
劉麗文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2)5 
侯穎珊女士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 選舉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正副主席  
 

選舉主席  
 
  現 任 主 席 李 國 麟 議 員 邀 請 委 員 提 名

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人選。葉國謙

議員提名梁家騮議員，並獲何鍾泰議員及陳健波議

員附議。梁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2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李國麟議員宣布梁家

騮議員當選為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

席。梁家騮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

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人選。陳健波議員提名李國麟議

員，並獲李鳳英議員及陳克勤議員附議。李議員接

受提名。  
 
4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李國麟議員

當選為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 
5.  委員同意每月第二個星期一上午 8時 30分
舉行例會。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6. 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仍未就 2010年 11月 8日
舉行的下次例會建議任何討論事項。委員商定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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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及秘書會與政府當局跟進，以訂出會議的議程。

主席表示，委員如有意提出任何討論事項，可通知

秘書。  
 
7.  陳偉業議員建議於星期六舉行一次特別會

議，以聽取公眾對政府當局在 2010年 10月 6日公布

的醫療改革第二階段諮詢文件  — "醫保計劃  由我

抉擇 "下建議的醫療保障計劃及其配套的意見。

余若薇議員贊同陳偉業議員的意見，並表示應邀請

保險業界、醫療界別及病人組織的團體代表對建議

的醫療保障計劃提出意見。委員表示贊同。主席表

示會在會議後訂出特別會議的日期，而秘書會列出

擬邀請的團體代表名單，供委員考慮。  
 
8.   主席建議而委員同意，為方便日後就建議

的醫療保障計劃及其配套作出討論，秘書應編製一

份討論項目清單，載列與建議的醫療保障計劃有關

的各項事宜，以供委員考慮。   
 
 

IV. 其他事項  
 
9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

2010年 10月 15日下午 5時30分至 6時 30分舉行，以便

聽取食物及生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0-2011年度

施政報告有關醫療服務的簡報。  
 
 
10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8時 35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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